
 1 

证券代码： 600148       证券简称：  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临 2019-021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等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向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光集团”）、王雪梅、

王维廷、李凤军、权彦、刘炳忠 6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所

持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机械、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终止向东光集团、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雷岩

投资有限公司、宫梅竹等合计 27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所

持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翔汽车、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终止向包括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

（2019 年 2 月 11 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针对本次交易终止进行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报告书披露之日（即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日止（即 2019 年 4 月 22

日），本次自查范围包括：知悉本次交易终止情况的交易对方、中介机构及有关

知情人员，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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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根据查询结果，在自查期间内上述自查主体均不

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